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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及

地票价款补偿工作的通知
云阳府办发〔2017〕7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重庆市地票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第 295 号），

结合当前地票改革新形势新要求及我县实际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农

村建设用地复垦及地票价款补偿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把控复垦节奏，有序有效推进复垦工作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县属有关部门要主动适应地票改革新常态，

合理把控复垦节奏，积极消化入库存量，加快推进“9.1”洪灾

和建卡贫困户复垦工作，积极助推脱贫攻坚工程。乡镇（街道）

暂缓新受理复垦申请，对已经入库备案尚未交易的项目，国土房

管部门要配合乡镇（街道）对复垦地块的权属进行审查认定，确

保复垦地块权属真实准确；按《重庆市地票管理办法》明确的补

偿口径与复垦权利人规范签订（补签）复垦协议，复垦协议不能

代签代办，确保协议合法有效；对正在施工尚未验收的复垦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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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施工进度、质量、安全监管，项目竣工后配

合县农村土地整治中心完善竣工验收资料，县农村土地整治中心

要适时组织开展县级验收并申请市级验收，确保一次性通过市级

验收确认。复垦项目经市级验收领取合格证后，国土房管局要积

极争取尽快完成地票交易，确保复垦农户尽快获得补偿价款；县

农村土地整治中心要及时与乡镇（街道）完善复垦地块的移交工

作，由乡镇（街道）加强项目后期管护，确保复垦地块有效利用。

二、统一地票补偿面积标准，积极维护权利人权益

《重庆市地票管理办法》首次在全市统一了复垦权利人的补

偿面积界定标准和补偿口径。凡属 2016 年 1 月 1 日后交易的项

目，一律按以下标准及分割原则进行面积确认和价款补偿；201

6 年 1 月 1 日前交易的项目，仍执行我县原政策标准不变。

（一）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复垦的，单户交易总面

积未超过 667 平方米的部分，地票净收益的 85%归宅基地使用权

人，15%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；超过 667 平方米部分对应的地票

净收益全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但是，单户复垦交易的宅基地

证载面积已超过 667 平方米的，宅基地证载面积部分对应收益的

85%归宅基地权利人，15%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证载面积以外的

附属设施用地对应的地票净收益全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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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等建设用地复

垦的，地票净收益全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
（三）其他集体建设用地复垦的，根据土地使用权人和所有

权人的约定支付，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人分得地票

净收益不低于 15%。

（四）国有建设用地复垦的，地票净收益归土地使用权人。

市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五）价款直拨权利人必须具有主体房屋，并持有合法房地

产权证。如前期备案入库的复垦权利人有误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

组织提供房地产权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后可在竣工阶段予以更正。

（六）同一复垦片块中涉及多个权利人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

组织村社干部、相关权利人、相关邻里人进行现场指界进行面积

分割并签署书面分割协议。其中：对已经实施复垦的，首先要组

织相关权利人现场指界确定，对确实无法指界分割面积的，可通

过规划测设时的现状图和竣工图进行比对确认；对尚未实施复垦

的项目，应在复垦施工前充分利用现状条件组织面积分割。对涉

及多个权利人面积一时分割不了的，可采取暂停施工措施加以促

进。分割确认的补偿面积与项目实施后竣工验收合格证面积出现

差异的，再按增减比例调增或调减最终补偿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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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复垦片块中无主体房屋仅有附属设施用地，依附于他

人主体房屋纳入复垦的，单户（主体房屋权利人）交易面积不超

过 667 平方米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会同村社组织相关权利人按土

地权属据实进行分割；单户（主体房屋权利人）交易面积超过 6

67 平方米的，扣除农村集体组织和主体房屋权利人补偿面积后

尚有剩余面积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会同村社组织相关权利人对附

属设施用地剩余面积按比例进行分割，其补偿价款由其所依附的

权利人申请价款直拨。地票价款到账后，由乡镇（街道）组织相

关权利人一同到银行按分割协议领取补偿款。

（八）对复垦权利人地票补偿面积一律以竣工验收合格证单

个片块面积为控制，权利人补偿面积之和不能超过所在复垦片块

的竣工验收总面积。

（九）增减挂钩类复垦项目的补偿参照同批次交易地票类项

目执行。

（十）权利人提交依法取得的房地产权证或宅基证仅作为参

与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及地票交易的合法性凭证，不作为权利人补

偿面积的最终认定依据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借农村建设用地复

垦和地票交易制度改革之机乱收乱罚。

三、做好政策有效衔接，积极化解矛盾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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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票改革工作从 2009 年开展至今，已由探索试验阶段进入

法制化阶段，政策标准有变化属正常现象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地

票改革制度贯彻执行力度，既要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农村建设用地

复垦政策、程序以及地票交易时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价格的波动

性，引导复垦申请人理性参与复垦，又要加强复垦及地票补偿前

后政策的传达解释，争取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。乡镇（街道）要

加强前期测绘、竣工测绘、地票价款直补的公示力度，地票补偿

信息延伸到乡镇（街道）政府门户网站公布，乡镇（街道）要采

取多种方式保证所有复垦农户知晓复垦信息，并完善签字确认手

续。国土部门要监督乡镇（街道）落实专人到村到社到户签订农

户确认意见，确保复垦农户的知情权和复垦信息的公开透明。同

时，各级各部门要按照“属事属地”原则，加强信访稳定矛盾纠

纷排查调处工作，建立信访稳定台账，对有苗头引发集访、重复

访、违法越级访等群体进行重点排查化解。国土、公安、宣传、

信访等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常态关注，对排查出的信访矛盾纠纷问

题主动带案下访，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。

特此通知

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5 月 18 日


